
河海大学部门文件 
河海教务〔2018〕5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关于开展河海大学第二十五届
教师讲课竞赛的通知
各学院：
根据《河海大学教师讲课竞赛实施办法》（河海校科教〔2013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做好讲课竞赛工作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现将本届讲课竞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参赛资格与报名手续

1.参赛资格

   （1）持有教师资格证的河海大学专任教师。

   （2）教学态度认真，且参赛课程独立授课学时需≥16学时。

   （3）第二十二届即2015年以来参加讲课竞赛并获奖者，本次不得再报名参赛。

2.报名手续

   （1）参赛者请填写《河海大学教师讲课竞赛参赛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，同时附上参赛课程的教学周历，交至所在学院。

   （2）学院做好资格审查工作。经审查合格、填写学院意见后，于3月8日前将《河海大学教师讲课竞赛参赛申请表》、《河海大学教师讲课竞赛参赛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交至教务处评估科（江宁校区行政楼207室），同时将《河海大学教师讲课竞赛参赛汇总表》和教学周历电子版发至评估科办公自动化邮箱。

本年度两个学期均可报名参赛，参赛课程在本学期的教师请按时报送参赛材料，参赛课程在下学期的教师请在下学期开学两周内报送参赛材料。

联系人：张容、李倩，联系电话：58099173（内线：5173）。

二、评选标准

1.教学态度：备课充分、严格要求。

2.讲课内容：条理清晰、重点突出。

3.教学方法：深入浅出、注重能力。

4.教学效果：气氛活跃、收效显著。

三、竞赛程序

1.分组

比赛分为青年组和普通组。35岁（含）以下教师方可报名参加青年组的讲课竞赛。所有符合参赛资格的教师（包括35岁以下的教师），都可参加普通组的讲课竞赛。

2.初赛

初赛安排在课堂正常教学中进行。学院安排教学专家对参赛教师听课2次（含）以上，填写《河海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表》，并进行跟踪考查；同时，学校根据参赛课程学科性质，设立若干评选小组，各评选小组专家随机听课，及时与参赛教师沟通交流并填写《河海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表》。

学院负责组织评选三等奖获奖教师。学院根据学校相关规定,制定具体的学院评选方案，并报教务处备案。12月中旬，学院根据评选方案评选出三等奖教师，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三等奖获得者，并报送教务处。

教务处负责组织评选二等奖获奖教师。12月下旬，教务处召开讲课竞赛二等奖评审会议，从学院报送的三等奖名单中评选出二等奖教师，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二等奖获得者。

常州校区教务部按照有关规定自行组织校区的初赛工作。

3.决赛

学校负责组织决赛，评选出一等奖获奖教师。本届二等奖获奖教师可自愿报名参加一等奖决赛。参赛教师在比赛前须准备2个不同章节的教学片段（每个片段不超过20分钟）作为参赛备选内容。评委从2个教学片段中现场随机抽取一个作为参赛教师的讲课内容，参赛教师在规定时间讲完指定的教学片段。评委进行现场点评并打分，选出优胜者，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一等奖获得者。

竞赛结果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，正式发文表彰本届讲课竞赛获奖教师。

四、奖励措施

1.学校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。

2.获奖教师在年度评优、评选先进个人时予以优先考虑。

3.获奖教师申报优秀主讲教师等教学类奖项时，予以优先推荐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.参赛教师应确保自己授课的时间、地点等信息正确无误，按教学周历进度授课，不得随意变动。凡有变动者需提前一周办理调停课手续并告知教务处评估科。由于授课信息报送错误致使教学督导未能听课，相关责任由教师本人承担。

2.参赛教师中途不可随意退赛，由于特殊原因需退赛者，应履行正当手续。

3.参赛教师在竞赛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，不断改进教学方法，提高教学能力。青年组参赛教师应积极参加各类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活动，登录河海大学教师在线学习中心（http://hhu.enetedu.com/），主动开展课程教学法的系统学习。

 附件：1.河海大学教师讲课竞赛参赛申请表

       2.河海大学教师讲课竞赛参赛汇总表

       3.河海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教师发展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2月24日
河海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2月24日印发

录入：陈  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张  容
附件1
河海大学教师讲课竞赛参赛申请表

 （第二十五届）

类别：□普通组  □青年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—20   学年第   学期

	姓名
	
	学院
	
	出生年月
	

	职称
	
	手机
	
	是否取得教师资格证
	

	参赛课程基本信息

	课程名
	
	学分
	
	总学时/独立授课学时
	    

	授课时间地点
（仅填写独立授课部分）
	周次
	时间
	地点

	
	如：9—16周
	周一第一大节（8：00-9：35）
	用321

	
	    9—16周
	周三第二大节（9：50-11：25）
	用309

	
	
	
	

	
	
	
	

	学院（系）审核意见
	      教学副院长：

   （公章）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请将参赛课程教学周历附后（如与其他教师合上一门课程，请在教学周历中注明自己讲授的部分）。

2、教学督导根据教学周历随机听课，参赛教师应按教学周历进度授课，不得随意变动。凡有变动者需提前一周办理调停课手续并及时告知教务处评估科。

附件2

河海大学教师讲课竞赛参赛汇总表（第二十五届）
院（系）名称（盖章）：
	序号
	分组
	教师信息
	参赛课程信息

	
	
	姓名
	出生年月
	职称
	联系方式
	课程名
	学分
	总学时/独立授课学时
	授课时间、地点

（仅填写独立授课部分）

	
	普通组
	如：xxx
	1977.01
	副教授
	xxxxxxxxxxx
	工程水文学
	3
	48/32
	5-12周：周二第二大节（用417）、周四第一大节（用417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青年组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制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副院长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附件3

河海大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表

类别：□讲课竞赛   □优秀主讲教师  □其他        20   —20   学年第   学期

	授课教师
	
	教师单位
	
	授课课程
	

	授课时间
	
	授课地点
	
	授课班级
	

	序号
	评价指标
	得分

	1
	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。教学认真，备课内容与教材内容互补，教案翔实。（15分）
	

	2
	坚持用普通话教学，语言规范，表述清晰，仪表得当。（10分）
	

	3
	教学内容正确，脉络清晰，重点、难点突出。将科研成果和社会实践融入课堂教学，丰富教学内容。（15分）
	

	4
	根据教学内容特点和学生差异灵活采用研究性、探讨式、案例式等教学方法。教学深入浅出，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。（15分）
	

	5
	根据教学需求合理选择运用各类教学手段。板书需规范，采用信息化教学时要求课件（或课程网站）质量高。（15分）
	

	6
	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，启发思考。学生主动发表见解，课堂学习参与度高。教学反馈多样、有效。（15分）
	

	7
	课堂管理规范，教师敦促学生自觉遵守课堂教学纪律。（10分）
	

	8
	合理布置课外学习任务，引导学生课后自主学习，激发后续学习和研究兴趣。（5分）
	

	总分（前8项之和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听课情况分析与建议（如篇幅不够可写在背面或另附纸）
	听课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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